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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依据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《国务院关于推进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》以及江门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“十五五”规划等。
二、规划编制总体说明
《规划》主要参考近年来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我区的实际起草，共包含8章21节。第一章总结“十四五”期间成就、分析“十五五”期间养老服务发展环境；第二章提出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；第三至八章是具体措施，主要目标为到2030年，全面构建江海特色“1+4+4”养老服务体系，实现基本养老服务人人可及，多元化、个性化养老需求有效满足，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显著增强，打造“老有颐养”幸福城市。“1+4+4”养老服务体系作为《规划》的重点主体内容，具体为：
（一）构建1个协调发展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。聚焦居家、社区、机构养老协调发展，重点发展智能居家养老、适老化改造、无障碍改造，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，实施外海墟镇、礼乐中福、江南江翠片区养老服务提升工程等。
（二）构建4大服务体系。一是构建衔接共享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，聚焦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，增加医养结合服务供给，完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模式。提出在全区3家养老机构先行试点，建立“全人、全家、全队、全程、全社区”“五全”服务模式。二是构建友好共融的老年关爱服务体系，聚焦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，建设老年人宜居环境。三是构建高效协同的养老服务监管体系，创新养老服务全链条要素监管、强化全过程闭环监管。四是构建活力兴旺的养老产业发展体系，提出探索“养老+文旅、教育、金融、公益”等生态融合。探索开设“老匠人工作室”，招募60岁以上非遗传承人（如礼乐龙舟、外海面等）带徒授艺，开发“长者非遗手作”文创产品进行销售，销售利润部分反哺老年公益基金。将重阳敬老月与慈善公益活动相结合，举办“全龄共融嘉年华”，设置“银龄市集”供老人摆摊销售手工艺品，打造江海特色“养老+”业态。
（三）打造“颐养江海”4大服务品牌。一是开展“六六”相伴行动，构建6岁以上儿童、60岁以上老年人共融的服务网络。二是开展“九九”相“医”行动，重点打造“机构嵌入式医疗”“社区巡诊+居家护理”“智慧医养”3种医养结合模式，让老年人健康长久。三是开展“膳善”相融行动，推动健康膳食、慈善公益、健康管理互相融合，以社会化、市场化促进长者助餐服务持续发展。四是开展“老老”相助行动，大力发展互助养老，组建老年人志愿服务队伍，形成“低龄助高龄、邻里相扶持、志愿促和谐”的社区养老新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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